2024年度执法办案费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实施单位基本情况
 江华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为全额拨款单位（以下简称县纪委）,委机关内设19个内设机构，主要承担执法办案、案件审查、监督检查等职责，确保法律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执法办案经费是保障案件查办、调查取证、技术鉴定、差旅办案等工作的专项经费，对提高执法效能、打击违法犯罪具有重要作用。  
（二）资金基本情况
 2024年，县纪委围绕上级工作部署，重点开展反腐败、违纪违法案件立案查处、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处理等专项工作，执法办案经费的使用严格遵循财政预算管理要求，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、高效精准。2024年执法办案费年初预算290万元，资金通过县财政局全额下达至我单位。
    （三）资金绩效目标
 2024年执法办案费主要是用于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县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，从严查办违纪违法案件、办理信访案件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	
   （一）预算执行情况 
    全年预算执行率为100%，其中：基本办案支出执行率100%，主要日常执纪执法工作产生的办公费、差旅费等开支；专项办案支出执行率100%，主要是专案组在市留置中心办理专案产生的费用；办公设备购置等专项开支执行率100%，主要因办公需要为派驻机构、新增纪检监察室集中办公购置的电脑、打印机、办公桌椅等设备款。  
   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
我单位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基础工作来抓，做到了严格资金监管并专款专用。一是认真审核各种报账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和完整性，对不符合要求和超出规定使用范围的开支，不予报账，严格按照单位财务报账制度拨款程序，严把资金拨付关，保证资金专款专用。二是定期汇总支出数据，对异常支出进行预警，坚持“厉行节约”原则，压缩非必要支出。三是加强内部审计，杜绝超标准报销、违规使用资金，大额执法办案费必须通过“三重一大”，上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再按程序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三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   （一）产出指标 
2024年江华县纪检监察组织共处理问题线索779条、立案694件，党纪处分688人，采取留置措施9人，移送司法4人，问题线索处置率、立案率同比分别增长164.1%、362.7%，形成高压反腐的强大震慑。2024年共收处信访举报151件，发现面上问题83个方面258个具体问题，交办立行立改问题36个，推动解决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16个，清退、追缴、返还各类资金1236.58万元。
   （二）效益指标
群众对执法公正性满意度达90%以上， 群众信访积案化解率100%，党风政风满意度90%以上，全县政治生态持续向好，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。推行“一次挂号管三天”、201项医学检查“结果互认”和“远程诊疗”等模式，促进医药降费15%;推动多部门联合办公，办理同天、涔天河、水口移民等小区不动产权证4800 余本，受到群众广泛好评。
   （三）可持续影响
    结合党纪学习教育活动和熔炉提升计划，举办全员集中培训3期，培训执纪执法人员400余人次，组织推荐到省市纪委监委参与专案办理和跟班学习29人，着力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。
   四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一是预算编制不够精准，部分案件突发性强，年初预算难以完全覆盖实际需求；二是资金执行不均衡，部分专项经费因案件周期长，执行率偏低；三是绩效评价体系需完善，部分指标（如社会效益）难以量化。  
五、改进措施
（一）优化预算编制 
建立“滚动预算”机制，预留机动经费应对突发案件，加强案件趋势分析，提高预算前瞻性。  
（二）加强资金动态管理 
 对执行率低的项目进行专项督导，推行“一案一预算”模式，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。  
（3） 完善绩效评价体系
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增强评价客观性，增加可量化指标，如案件办结时效、群众投诉率等。  
六、自评结论
2024年，本部门执法办案经费使用规范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资金使用效益显著，自评得分100分。未来将继续优化预算管理，提升执法办案效能，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提供有力保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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